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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 書函
地址：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號
承辦人：詹思儀
電話：27899275
電子信箱：tracchan@gate.sinica.edu.
tw

受文者：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27日
發文字號：國際事務字第115160032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六 (201000000A_1151600321_doc1_Attach1.pdf、

201000000A_1151600321_doc1_Attach2.pdf)

主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生菁英獎學金」自115年5

月15日起至6月15日止開放線上申請，逾期恕不受理，請

查照轉知。

說明：

一、本院為提升獎勵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人文社會科學領

域成績優良、並有研究潛力之博士生致力於學術研究，特

設立本獎學金。

二、本獎學金申請對象須具中華民國國籍，並為即將就讀國內

公私立大學校院博士班之一年級新生，或現就讀博士班一

年級及博士班二年級之學生，但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予核發本獎學金：

(一)在職生或休學者。

(二)錄取當學年度辦理休學，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

者。

三、申請者除符前述資格外，學習期間成績尚須符合下列標

檔　　號:
保存年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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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一)碩士修業期間，成績總平均達GPA4.0（滿分為4.3）或相

當之分數（85-89分）。

(二)碩士學位論文成績等級為A或相當之分數（85-89分）。

四、本獎學金每年級獲獎總人數以15人為原則，獲獎助者之獎

助期間自獲獎起至博士班五年級止，獎助年限至多五年，

本院每年對獲獎學金者進行考核。獲獎學金者通過博士資

格考前每月獎助新臺幣4萬元整；通過資格考後每月獎助新

臺幣5萬元整。

五、本案採線上申請方式進行，申請者須至本院「學術服務管

理系統」（https://asms.sinica.edu.tw/）註冊帳號，並

選擇「提出新申請/人才培育/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博

士生菁英獎學金申請案」進行申請作業，敬請詳閱各項說

明。申請時均須檢附碩士論文全文；如為逕修讀博士班之

申請人，申請時須提供相當於碩士論文之著作。

六、檢附旨揭獎學金作業要點及常見問答各1份。如有申請相關

疑問，請洽本院國際事務處詹小姐。聯絡電話：（02）

2789-9275。

正本：全國各大專院校(國立空中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除外)
副本：本院人文及社會科學所/研究中心(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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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生菁英獎學金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2 年 10 月 4 日學術字第 1121401951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14 年 3月 26日國際事務字第 1141600208號書函修正 

 

一、 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為落實本院組織法第 2 條第 2 款之規

定，提振全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之士氣，獎勵就讀於國內公私立大學校院

人文社會科學領域成績優良、並有研究潛力之博士生致力於學術研究，提升

學術研究成果，以厚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領域之研究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 國內公私立大學校院博士班一年級新生，或現就讀博士班一年級及博士

班二年級之學生，並具中華民國國籍者，均得申請本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生

菁英獎學金（以下簡稱本獎學金）。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不予核發本獎學

金： 

(一)在職生或休學者。 

(二)錄取當學年度辦理休學、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者。 

 

三、 本獎學金採個人申請制，申請人須檢附以下資料向本院提出申請：  

(一)博士班一年級新生：博士班錄取通知單、個人履歷、大學部及碩士班之

成績單、碩士論文、研究計畫書、推薦信一封、自傳。  

(二)博士班一年級學生：個人履歷、學生證、碩士論文、碩士班及博士班歷



年成績單、研究計畫書、推薦信一封、自傳。  

(三)博士班二年級學生：個人履歷、學生證、碩士班及博士班歷年成績單、

博士論文計畫申請書。  

除前項所述資料外，如有經學術審查通過出版之學術著作，得附代表著作一

篇。 

 

四、 本獎學金名額，每年級獲獎總人數以十五人為原則。獎助期間自獲獎起

至博士班五年級止，獎助年限至多五年。本院每年對獲獎學金者進行考核，

以決定是否繼續給予獎勵。  

獲獎學金者自博士班一年級至博士資格考前，每月獎學金新臺幣四萬元；通

過博士資格考次月起至博士班五年級，每月獎學金新臺幣五萬元。 

 

五、 本獎學金審查程序由本院學術諮詢總會組成審查小組進行評選，審查方

式分初審及複審。初審為書面審查，通過初審者進入複審，以面試方式審

查。 

 

六、 獲獎學金者得使用本院圖書資料，參與各項學術研究活動，本院將協助

獲獎學金者規劃受獎助期間在本院學習內容。 

 



七、 獲獎學金者於每年度結束前一個月，由本院考核其學習成效，作為次年

度是否繼續獎助之依據。 

 

八、 獲獎學金者如有以下情形之一者，本院將自事實發生日次月起終止獎

助：  

(一)未通過年度考核。  

(二)未於入學後三年內（休學期間不計）通過博士資格考者。  

(三)退學或於公私立機構從事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  

(四)於獎助期間取得博士學位者。  

獲獎學金者因故休學，休學期間中止領取獎學金。復學後由本院學術諮詢

總會考核，通過者始可續領獎學金。 

 

九、 獲獎學金者於已支領下列類型獎學（助）金之期間與金額內，不得重複

獲本獎學金：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  

(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獎勵人文與社會科學領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論

文。  

(三)本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  

(四)所就讀學校或其他政府機關所發給每月超過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之獎學



金。 

 

十、 獲獎學金者如涉有學術倫理之情事者，準用本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

員倫理規約之規定辦理。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菁英獎學金常見問題 

申請資格與受理時間 

 

 我目前處於休學狀態，請問我是否可以申請？  

答：依據本獎學金作業要點第 2 點，休學者不得申請本獎學金。 

 

 我是碩士班逕修讀博士班的學生，我沒有碩士論文，請問是否仍可申請？  

答：可以申請，但需提供相當於碩士等級之論文，作為審查資料。 

 

 我是提早入學的博士生，我要如何確定我的申請選項是新生？㇐年級生？或是

二年級生？  

答：請洽詢所就讀學校的教務單位，確認目前就讀年級。 

 

 請問人文社會科學菁英獎學金的受理方式是隨到隨審嗎？  

答：本獎學金每年於固定時間受理申請，非隨到隨審。 

 

 請問人文社會科學菁英獎學金的受理申請時間固定都是五月中旬嗎？  

答：本院每年將函知各大專院校具體申請時間，實際申請期間請以公文為主。

115 年受理申請時間為 5 月 15 至 6 月 15 日。 

 

獎學金領取相關規定 

 

 請問獎學金金額是多少？如何發放？  

答：獲獎者自獲獎起至通過博士資格考之前，每月可領取新臺幣四萬元獎學

金；通過博士資格考之次月起至博士班五年級止，每月可領取新臺幣五萬元獎

學金。 舉例來說，若獲獎者申請當年 9 月核定獲獎學金，而次年 3 月通過博士

資格考，那麼核定當年 9 月至次年 3 月間：每月領取新臺幣四萬元。次年 4 月

起：每月領取新臺幣五萬元。 

 



 請問獲得獎學金後因故須休學，是否無法繼續領取獎學金了？而原先已領取的

獎學金，是否需要繳回？  

答：依據本獎學金作業要點第 8 點，獲獎學金者因故休學，休學期間中止領取

獎學金。復學後，您必須辦理復學並通知本院復學之事實，由本院學術諮詢總

會考核決定是否繼續給予獎學金。另外，已領取之獎學金，不會因您辦理休學

而追回。 

 

 獎學金作業要點規定，在領取中研院獎學金時，不可同時領取所就讀學校或其

他政府機關所發給每月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含)之獎學金。但如果我沒有領到超過

這個金額，是否就可以同時領取？  

答：是的。 

 

 獲得獎學金者不能重複支領學校（教育部）、中研院、國科會的獎助金。如果我

獲得民間或其他法人機構（例如行天宮）的獎學金，請問是否不得重複領取，

需要擇㇐放棄?  

答：本獎學金作業要點明確規範獲國科會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生獎學金、獎

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本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

人培育計畫，以及所就讀學校或其他政府機關所發給每月新臺幣 3 萬元以上(含)

之獎學金，不得重複本獎學金。如欲擇領本獎學金即須放棄前述獎學金。 

 

 如果我在校內領取約㇐萬多元的教學助理費或兼任計畫助理費，是否違反作業

要點第 2 點第 1 項或第 8 點第 3 項的規定？ 

答： 本獎學金作業要點第 2 點第 1 項及第 8 點第 3 項之規定，係針對全職有

給職工作而言。申請人領取兼任教學助理費或兼任計畫助理費，並不違反本規

定。 

 

 如果獲得獎學金，到了博士班四年級時還沒通過博士資格考，是否就會停止發

給獎學金？  

答：本獎學金作業要點第 8 點規定：獲獎學金者，未於入學後三年內（休學期

間不計）通過博士資格考者，將自事實發生日次月起終止獎助。 



 

 請問獲獎後，可否申請暫停中研院獎學金的領取，先領取其他獎學金，待其他

獎學金領取完畢後，再繼續領取中研院的獎學金？  

答：如領取之其他獎學金為本獎學金作業要點第 9 點規範者，須擇㇐領取。本

獎學金僅有因故休學者，始得於休學期間中止領取獎學金。 

 

 

 請問博三通過資格考之後，獎學金續領最多可以幾年？例如已經念到博士六年

級或七年級，但是我的論文還在撰寫中，還可以繼續領嗎？  

答：獎助期間自獲獎起至博士班五年級止，獎助年限至多五年。 

 

申請資料相關問題 

 

 線上申請時，有分為新生、㇐年級、二年級的不同選項，請問如何選擇正確的

選項進行申請？  

答：如您將於申請當年 9 月份就讀博士班㇐年級，則為博士班㇐年級新生。如

現正就讀於博士班，則請依您目前就讀的年級進行申請作業。 

 

 我是博士班新生，但是我在申請時成績單上尚未有碩士論文的成績，請問這樣

是否無法申請？  

答：若博士班新生於申請時，碩士班的成績單上尚未刊載碩士論文成績，則請

將口試後委員勾選考試通過之簽名頁、成績之 PDF 檔頁面，與論文共同合併為

㇐個檔案，作為申請文件。 

 

 請問推薦信有無限制格式？  

答：無格式限制。 

 

 請問推薦人如何上傳推薦信? 

答：當申請人完成資料填寫並提交送出後，系統將自動發送通知信給推薦人。

推薦人收到信件後，依照信內指示操作，即可上傳推薦信。 



 

 請問沒有碩士論文的申請者(如在其他國家修習碩士學位，學校並未要求撰寫碩

士論文；或採碩士逕修讀博士管道就讀博士班等…)，有其他可替代方案？ 

答：若申請者沒有碩士論文，則請提供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作為申請

文件。 

 

 請問系所的博班若沒有筆試的資格考，而是用發表論文兩篇為資格考門檻，這

樣如何判定通過資格考？需要檢具那些證明？  

答：通過資格考門檻仍依貴系所為準。請提交貴校教務處提交獲資格考通過相

關證明或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即可。 

 

審查相關問題 

 

 申請案送出之後，大約何時可以知道有面試機會？  

答：本獎學金於線上申請完畢後則進入審查階段，約需 6 週的時間進行初審作

業，本院將主動通知通過初審之申請人面試日期及相關資訊。 

其他問題

 

 請問要點第 6 點提到中研院將協助獲獎學金者規劃受獎助期間在本院學習內

容。是代表我們要在中研院上課的意思嗎?請問有哪些具體學習規劃嗎？  

答：本院除提供獲獎學金者每月 4 萬元（通過資格考次月起 5 萬元）的獎助之

外，本院亦將提供獲獎者學習資源、文獻藏書閱覽，以及和相關領域研究人員

交流互動的機會，並非指要求獲獎者在本院上課。 

 

 請問獲獎學金之後，年度考核資料也是要再準備㇐份博士論文計畫申請書嗎？ 

答：獲獎學金者的年度考核將以其獲獎助期間的學習成績與學術活動參與等進

行考核，本院將另通知獲核定獎學金者年度考核相關事宜。 


